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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 "社會企業的發展"報告擬稿  
[立法會CB(2)941/07-08(01)號文件 ] 

 
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)。  
 
2.   主席表示，立法會秘書處已擬備 "社會企業的發展 "報告

擬稿。他向委員簡述報告擬稿第 1至 3章的內容，並請委員就這些

章節提出意見。委員並無就第 1章提出問題。委員對第 2章 (社會企

業的現行情況 )及第 3章 (社會企業界別面對的問題 )的意見綜述於

下文各段。  
 
第 2章  
 
3.  李鳳英議員提到報告擬稿第 2.1及 2.2段，她認為社會企業

參與經營業務的最終使命是達致社會目標。社會企業並非旨在賺

取最大利潤，而是獲取收入以履行社會使命。鑒於社會企業在香

港並無統一的定義，李議員認為，應在報告中特別提到小組委員

會對社會企業的理解，即追求社會目標較商業目標重要。湯家驊

議員、陳方安生議員、張超雄議員及何俊仁議員提出相若意見。  
 
4.  李鳳英議員建議而委員同意，報告擬稿第 2.4(b)段應加入

自助組織及互助小組，作為合作社類別的社會企業的例子。  
 
第 3章  
 
5.  李鳳英議員、湯家驊議員、吳靄儀議員、梁國雄議員及

陳方安生議員指出，政府未有就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展訂定具體

的行動計劃。他們認為，社會企業界別面對的其中一項主要問題，

是政府在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方面沒有角色和缺乏承擔。這點應在

報告擬稿第 3章予以反映。  
 
6.  主席表示，立法會秘書處會加入委員的意見，相應地修

改報告擬稿。  
 
與商界舉行會議  
 
7.  田北俊議員表示，由於社會企業會以商業形式運作，小

組委員會與商界討論報告擬稿的建議，會相當有用，以期提出一

些可行的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及回應。他建議，小組委員會應安

排與具備相關經驗或對社會企業發展感興趣的商界代表舉行會

議。視乎委員的意見，他會與商界接觸，並擬備獲邀出席人士名

單，供小組委員會考慮。  
 

 

 

立法會秘書處 

8.  委員支持田北俊議員的建議。陳方安生議員表示，她稍

後會與一些企業家會晤，並會邀請他們提出建議 (如有的話 )，供委

員考慮。周梁淑怡議員補充，小組委員會應邀請香港社會服務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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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(下稱 "社聯 ")提供意見，說明哪些商業機構 (包括中小型企業 )及
非政府機構一直積極參與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展。  
 

 

 

 

立法會秘書處 

9.  張超雄議員表示，社聯編製了一些有關香港社會企業的

參考資料，例如社會企業服務指南。為方便委員日後進行討論，

張超雄議員建議，立法會秘書處應聯絡社聯，索取社會企業服務

指南，供委員參考。  
 
10.  委員商定小組委員會與商界舉行會議後，才繼續討論報

告擬稿。  
 
11.  主席表示，在擬訂獲邀出席人士名單後，便會訂定下次

會議日期。秘書處會在適當時候通知委員有關的會議日期。  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12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時 25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8年 3月 20日  
 



 

附件  
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會議過程  
 

 日期： 2008年 1月 31日 (星期四 ) 
 時間：下午 2時 30分  
 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

 
 

時間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行動 

議程第 I項  – "社會企業的發展 "報告擬稿  
 
000000 – 000950 
 

田北俊議員  
秘書  
主席  
 

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 "社會企業的發

展 "報告擬稿第 1章  
 

 

000951 – 002253 主席  
李鳳英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陳方安生議員  
張超雄議員  
何俊仁議員  
田北俊議員  
 

討論報告擬稿第 2章第 2.1及 2.2段有關

社會企業在香港的定義  
 

 

002254 – 002425 主席  
李鳳英議員  
 

討論報告擬稿第 2.4段有關社會企業在

香港的運作模式  
 

 

002426 – 002650 主席  
田北俊議員  

討論報告擬稿第 2.12段有關在 2007年
12月 20日舉行的社會企業高峰會  
 

 

002651 – 003409 主席  
李鳳英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吳靄儀議員  
梁國雄議員  
陳方安生議員  
 

討論報告擬稿第 3.1段有關社會企業界

別在香港面對的主要問題  
 

委員認為，政府在推動社會企業發展

方面缺乏承擔，是社會企業界別面對

的其中一項主要問題  
 

 

003410 – 004505 田北俊議員  
張超雄議員  
陳方安生議員  
梁國雄議員  
吳靄儀議員  
主席  
 

小 組 委 員 會 在 敲 定 報 告 擬 稿 的 建 議

前，是否需要就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

展與商界舉行會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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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言者 主題 
需要採取

行動 

004506 – 004650 張超雄議員  
陳方安生議員  
吳靄儀議員  
主席  
 

張超雄議員建議，立法會秘書處應聯

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(下稱 "社聯 ")，索

取社會企業服務指南，供委員參考  
 

立法會  
秘書處  

004651 – 004932 主席  
周梁淑怡議員  

周梁淑怡議員認為，小組委員會應邀

請社聯提供意見，說明哪些商業機構

及非政府機構一直積極參與社會企業

在香港的發展  
 

立法會  
秘書處  

004933 – 005337 
 

吳靄儀議員  
陳方安生議員  
主席  
何俊仁議員  
周梁淑怡議員  
李鳳英議員  
 

政府當局是否需要建立有效機制，以

支援社會企業在香港成立和運作  
 
社會企業的政策範疇應否隸屬民政事

務局局長  

 

議程第 II項  – 其他事項  
 
005338 – 005405 主席  
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8年 3月 20日  
 


